
 

 

 

一、  廉政宣導 

防貪指引：採購相關案例(設計圖說限制競爭且不當審查替代方案) 

摘自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一) 案情概述 

    某縣立國小辦理增置游泳池太陽能溫水設備工程，由甲經營之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設計、監造作業。甲為圖 B 公司之不法利益，自 B 公司負責人取得該公司所

生產之 X 型號非金屬集熱板規範圖說後，即依該規範圖說繪製工程圖，並交由不

知情之校方人員作為工程之招標文件，迫使得標者須向 B 公司購置該型號非金屬

集熱板始符合規範要求。 

    工程標由 C 公司得標，但因 C 公司拒絕使用 X 型號非金屬集熱板，而向甲提

出相同效果替代產品審查之要求，惟甲為圖 B 公司之不法利益，仍逕行拒絕使用

替代方案，違法限制需採用上開型號集熱板施作。嗣後 C 公司因就該工程所使用

之集熱板材質無法達成共識，遂協議終止契約。甲上開犯行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 

8 個月。 

(二) 風險評估：採購規格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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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依 B 公司生產之 X 型號非金屬集熱板繪製工程圖，且不當拒絕使用替代方

案，致生綁標等不當限制競爭之疑慮。 

(三) 防治措施 

1. 設計監造單位責任：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設計、審查、監造、專案管理或

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應恪守政府採購法令，不得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對

技術、工法、材料、設備或規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或審查；亦不得意圖為

私人不法之利益，對廠商或分包廠商之資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或審查。 

2. 機關（業主）責任：雖然設計單位受託辦理設計監造，但機關仍應注意其設

計之技術規格應以達成機關於功能、效益或特性等需求所必須者為限，所擬

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

質、性能、安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

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 

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已將「抄襲特定廠

商之規格資料」、「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指定特定廠牌之規格或型號或特定

國家或協會之標準而未允許同等品」等列為違失情形，設計單位除因無法以

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

外，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

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 

4. 設計單位基於採購特性及實際需要訂定特殊技術規格，或於招標文件要求或

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



時，應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執行注意事項」

相關規定協助機關辦理審查，並應依機關之規定以書面說明其必要性 

(四) 參考法令：政府採購法第 88 條第 2 項限制規格、違法審查圖利未遂罪。 

二、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新聞案例-軍情局女員工不滿考核結果 洩漏維安會議人員考核鑑定判刑 5 月 

摘自自由時報網站 

(一) 新聞摘要：2016 年間，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女雇員，因不滿考評內容，竟拿手機

翻拍「維安會議人員輔導考核鑑定表」後，轉傳給男友抱怨；新北地院合議庭認

為該鑑定表，屬一般公務機密，不符國家機密保護法等規範，考量她認罪，依刑

法「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罪，判刑 5 月，緩刑 4 年，

並須向公庫支付 10 萬元，可上訴。 

(二) 參考法令： 

1. 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第 1 項：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

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 

2. 刑法第 132 條洩漏或交付國防以外之秘密罪。 

(三) 政風室提醒：公務員不論故意或過失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

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皆可能受論罪。請同仁勿隨意提供他人公務上應秘

密之文件，以免觸法。 



 

三、  採購監辦提醒 

 採購標的項目含資通相關設備，依本所資安原則不得採購中國品牌資通設備，建

議於投標須知及採購規範載明。 

四、  消費者保護宣導 

消保宣導影片-文創者業配銷售篇 

 

https://youtu.be/XwfYoB-09M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wfYoB-09Mk

